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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臺東市中山路二七六號
承辦人：科員 吳梵羽
電話：089-327904
傳真：089-351106
電子信箱：e14009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東河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務字第11101960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宣傳圖卡，簡報，回報單 (376540000A_1110196071_ATTACH1.jpg、

376540000A_1110196071_ATTACH2.odp、376540000A_1110196071_ATTACH3.doc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推動「農膜回收三原則」宣

傳圖卡電子檔及說明簡報一份，請積極宣導並依所附宣導

回報單內容填復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(以下簡稱農糧署)111年9月8

日農糧資字第111107056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輔導農民做好農膜前處理工作，增加清理業者回收意

願，農糧署製作「農膜回收三原則」宣傳資料，請貴單位

於農糧業務相關會議及產銷班班會等場合宣導周知。

三、農糧署業規劃補助農民購買農膜回收機，以提升農膜田間

回收之工作效率，農民可透過當地農會提出申請，由農糧

署各區分署協助辦理，補助基準如下：

(一)農民或產銷班員個人使用，補助以不超過1/3為原則。

(二)產銷班或農民團體共同使用，補助以不超過1/2為原

則。

四、農膜回收後的再利用管道，可至環保署全球資訊網查詢(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10011751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暨觀光課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9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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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：https://www.epa.gov.tw/Page

/136449A9481AA78A)。

五、旨揭宣導回報單請於111年9月30日前免備文，以電郵逕復

本府承辦人電子信箱，如有機械觀摩需求請確實提出，以

利向農糧署申請安排廠商展示及示範操作，若無需求也請

回復，以利彙報予農糧署。

正本：臺東地區農會、太麻里地區農會、鹿野地區農會、關山鎮農會、池上鄉農會、東
河鄉農會、成功鎮農會、長濱鄉農會、臺東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本府農業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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